
註冊會員

「新北市建築工程線上申報系統」作業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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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網頁搜尋「建築執照電腦輔助查
核系統」，進入網頁點選「註冊會員」。
網址「http://www.bim.ntpc.gov.tw/」

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說明

執行依據：新北市政府109年8月24日新北工施字第1091630628號函

洽詢專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施工科 (02)2960-3456 分機 5760 歐先生
申請網址： http://www.bim.ntpc.gov.tw/

新增勘驗案件

線上申報勘驗

上傳資料

送件

收件

補件

不符合

退件

審查

不符合

符合

載入建管資料

編輯樓版勘驗順序

核准勘驗順序

案件設定：頁面點選「施工勘驗」之「新
增勘驗案件」，輸入建造執照後點選「載
入建管資料」，建築位置等基本資訊會由
建管系統自行載入；登打完案件後，點選
「新增」，出現資料更新成功對話框，即
新增成功。

抽回

核准設定：本步驟請於申報「施工計畫書」
時設定完成，並於核准「施工計畫書」時知
會承辦人一併核准勘驗順序。

補件規定：若勘驗文件不符者，本局得於公
文時效內請申請人補正。

執照正本註記：申請人得於申報完成後，擇
期將建造執照正本攜至本局補登勘驗註記事
宜。

抽回作業：申請端有誤傳或更正資料等情事，
於審查人員收件前可抽回修正，其送件日期
重新計算。

受理項目：目前執行線上勘驗項目僅為開工、
各層樓版及屋頂勘驗。另考量施工計畫、放
樣勘驗、基礎勘驗資料眾多，不易將紙本檔
案建置電子化，原則依紙本申報為主。

申報日：第1次送件日期視為申報日，本局
收件後即受理審查。

退件說明：若申請人未能在公文時效內補正
完成，本局應發文請起、監、承造人確實補
正完成後重新送審。

必須申報勘驗 線上申報 紙本申報
施工計畫書 X 

開工  X
放樣勘驗 X 

基礎勘驗 X 

各層勘驗  X
竣工勘驗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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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紙本申報對照表】 ( X無受理/有受理 )

備註：
1.勘驗文件電子檔請依PDF檔方式上傳。
2.因施工計畫、放樣勘驗、基礎勘驗資料眾多，不易將紙本檔案建
置電子化，原則依紙本申報為主。
3.若各層勘驗涉及變更設計後應檢附變更設計資料或5大管線資料
時，其一般樓層勘驗資料利用線上申報，餘將檢附變更設計或5大
管線紙本資料至本局報備。


